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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智大學總務處管理場地借用執行細則 
 

 97.10.17  97學年度第1次總務會議修訂通過 

 98.04.17  97學年度第3次總務會議修訂通過 

 99.12.16  99學年度第1次總務會議修訂通過 

 100.11.17  100學年度第1次總務會議修訂通過 

 101.11.15  101學年度第1次總務會議修訂通過 

 103.11.24  103學年度第1次總務會議修訂通過 

 104.11.06  104學年度第1次總務會議修訂通過 

 105.11.03  105學年度第1次總務會議修訂通過 

 106.10.26  106學年度第1次總務會議修訂通過 

 111.07.11  110學年度第2次總務會議修訂通過 

第一條 依據元智大學各類場地借用辦法，為加強總務處場地及物品借用之管理，並適時提供

相關場地及物品使用之支援，以期達到相關會議及活動之順利，特訂定本執行細則。 

第二條 費用標準 

一. 場地租借以時段計，一天分 3時段：早上 8:00~12:00；下午 13:00~17:00；晚上 

17:00~22:00。各時段場地租借費用標準如表一。 

二. 物品借用以次數及物品單位費用計，每次借用費用標準如表二。 

第三條 場地使用規則 

一. 借用場地請於七天前提出申請。 

二. 本校各總務處所轄場地僅於例假日及寒暑假等非上課期間提供校外單位租用。 

三. 借用單位因故無法於排定時間內使用場地，應事先通知管理單位取消借用，於三日

前通知者，得退預繳費用之半數，否則預先繳納之費用概不退還，但因天災或不可

抗力之原因，致屆時無法使用時，可書面敘明理由，向管理單位申請退回預繳之費

用。 

四. 使用本校場地，應愛惜公物、設備，未經許可，不得擅接、改變電源線路或擅用電

器設備、嚴禁私接教室及其他場地電源，不得釘、掛、黏、貼牆壁或玻璃，禁止吸

煙及攜入食物、飲料之場所，須確實遵守規定。本校各場地管理單位有特別規定者，

亦須確實遵守規定。 

五. 校外單位租用本校場地拍攝影片，需填寫切結書，切結遵循本校相關借用規定，同

時檢附來校人數及車輛數，並擔負人員進校區交通安全指揮之責任。 

六. 本收費僅提供場地及各場所現有設備，核准借用後，由借用者自行派員服務與佈置、

復原。 

七. 借用單位借用各項場地與設施設備應小心使用，如使用不當而不慎損壞設備，借用

單位應負損害賠償或修復之責。 

八. 保證金於活動完畢器材若無毀損短少情事，於復原後退還。 

九. 鋼琴調音費用，由借用單位自費。 

十. 維護清潔，使用完畢請關閉冷氣、電燈、電腦以節省電源。 

十一. 校外借用不得以校內教職員生名義借用，違者依校外租借費用追繳租金。 

第四條 場地及物品借用流程 

一. 總務處轄管場地（一館演藝廳、五館彥公廳、六館有庠廳、60103 展示廳、七館演講

廳及各館廣場平台及校內公共空間）或公用物品借用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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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人自 Portal 填單並列印借用申請表，經申請人單位主管簽名後到總務處辦理繳費

或預算轉移（無需繳費者免），審核程序完成後借用申請表擲回申請人自行保管，並

由申請人自行將借用申請表第二聯交各館管理員作為開門依據及協助。 

二. 一般教室（含 60312 大教室）借用程序： 

申請人自 portal 場地預約填單並列印借用申請表，經申請人單位主管簽名後到總務處

辦理費用審核及電源設定，程序完成後借用申請表將擲回申請人自行保管，並由申請

人自行將借用申請表第二聯交各館管理員作為開門依據及協助。 

三. 其餘體育室、學務處…等轄管場地逕洽各權責管理單位。 

四. 場地及物品借用流程圖詳附圖一。 

第五條 場地使用注意事項 

一. 正常學期上班時間為每週一至週五 AM08:30-PM05:00，請提前一星期登記借用。若

遇教室上鎖時，上班時間請洽各館管理員處理；晚間請洽警衛隊處理。 

二. 教室使用以校內正式課程為優先。為免單一單位或個人長期借用同一教室，影響其

他人使用權益，非校內正式課程借用教室每星期最多 3 天；每週借用 1 次者，最多

一個月借用 4次，期滿請重新提出申請。60103 教室為展場所需，最長以借用 10天

為原則，特殊借期需求另專案處理。 

三. 一般教室網路及設備問題，請洽教務處教服組；空調與照明設定問題，請洽總務處

工程組。 

四. 為響應節能減碳政策，社團、系學會、或其他活動之教室借用，人數須達 25人以上

才准予借用。 

五. 七館演講廳可容納 289 人、一館演藝廳可容納 240 人、60312 教室可容納 200 人。

校內申請使用人數達 150人以上方可准予借用。 

六. 本校已進行教室電源管理，教室使用前 20 分鐘始予供電。教室空調及照明電源之供

電方式視借用性質不同而定。除了本校正常排課、課程小考、補課、導師生聚會、

校內單位會議座談等由總務處電力系統自動供電之外，其餘教室使用應自行購卡插

卡供電。 

第六條 校區室外、室內空間、校區綁旗幟借用規則 

一. 維護清潔，並恢復場地。 

二. 校區建築物內及平台僅提供辦理靜態活動。 

三. 宣傳海報嚴禁直接貼在牆壁或玻璃上。 

四. 保持安寧，嚴禁使用擴音器，不可喧嘩，避免影響其他教學研究之進行。 

五. 不可破壞花草樹木及公共設施。 

六. 校區內綁旗幟，期限最多二星期，若超過限期即拆除，不得異議。 

七. 嚴禁於校門口至一館間之綠園道綁橫布條及布旗。 

八. 嚴禁在校區內升營火或未經許可辦理需動用明火之活動。 

九. 本校不提供額外電源。 

十. 校門口設置任何活動設施，須經總務處審核通過。 

第七條 器材借用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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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本校所提供之借用物品如下：長條桌、折疊椅、海報架、垃圾桶、桌巾、海灘桌、

海灘椅、海灘桌巾、保溫茶桶、校旗、國旗。限於校內使用，不得攜出校外，並應

於活動結束後 2 個工作天內歸還。 

二. 設備如有損壞，應由借用單位負責賠償或修復。 

三. 借用時應檢查是否有損壞，並清點數量，一旦借出概不負責。 

四. 搬運時應注意，不可碰撞，避免損壞。 

五. 借用單位請自行派人前往搬運，本處不提供人力搬運。 

六. 桌巾使用時應注意，避免弄髒，清洗費用由借用單位負擔。 

七. 海報架不可置於室外吹風日曬雨淋。 

八. 海報架拆海報時要注意，拉扯施力要輕，避免海報絨布被掀起來。 

第八條 本細則經總務會議通過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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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各時段場地租借費用標準                                                        單位：元／時段 

 
有庠廳 彥公廳 七館演講廳 一館演藝廳 60312大教室 一般教室 

校外 校內 校外 校內 校外 校內 校外 校內 校外 校內 校外 校內 

場地租金 

(含麥克風、單槍) 

17,500 

免 

17,500 

免 

12,500 

免 

7,500 

免 

7,500 

免 

1,000 

免 

場地清潔費 

2,500 2,500 

1,500 免 免 免 

工讀金 不提供 不提供 不提供 不提供 不提供 不提供 不提供 不提供 

空調費 2,400  免 2,400 免 2,400 免 2,400 免 2,400 / 插卡 免 / 插卡 800 / 插卡 免 / 插卡 

保證金 

(可退回) 
10,000 免 10,000 免 10,000 免 10,000 免 10,000 免 1,000 免 

註： 

1. 本校畢業典禮、新生訓練（含大一英語先修班）、家長訪校日、校慶典禮及校級招生相關活動，如高中開展生涯路、接待各高中到校

參訪等活動屬全校性大型活動，一律優先使用，免予收費。 

2. 本校未列名活動主辦單位者，視同校外單位借用，依校外收費標準收取費用。 

3. 本校列名主辦單位，唯活動除政府專款補助外尚有對外收費者，依校外單位借用標準予以收費。 

4. 本校列名主辦單位，活動全程僅獲政府專款補助，未對外收費者，依校內借用標準予以收費。 

5. 本校辦理高中生營隊活動，如教務處 MIT 營隊及院系相關招生活動，已收取報名費者，除空調費應依校外標準收費外，餘依校內借用

標準收費。 

6. 本校辦理招生活動，因場次數量過於頻繁者，總務處得提供折扣降低收費。 

7. 教室空調及照明電源之供電方式視借用性質不同而定。除了本校正常排課、課程小考、補課、導師生聚會、校內單位會議座談等由總

務處電力系統自動供電之外，其餘教室使用應自行購卡插卡供電。 



5 

表二 物品每次借用費用標準 

 

海報架 長條桌 桌巾 折疊椅 Yamaha鋼琴* 

校外 校內 校外 校內 校外 校內 校外 校內 校外 校內 

租金 100元/個 免 100元/張 免 50 元/條 免 50 元/張 免 6,000 元/場 免 

清洗費 無 無 無 無 40 元/條 40 元/條 無 無 無 無 

保證金(可退回) 500元/場次 免 500元/場次 免 500元/場次 免 500元/場次 免 無 無 

*註：Yamaha鋼琴限於一館演藝廳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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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申請場地

列印
總務處物品借用申請表

長條桌

折疊椅

海報架

垃圾桶

桌巾

海灘桌

海灘椅

海灘桌巾

一館演藝廳

五館彥公廳

六館有庠廳

60103展示廳

七館演講廳(70304)

各館廣場平台

其他校內公共空間

一般教室(含

60312大教室)

網路填單

-個人Portal-

場地預約

列印
總務處場地借用申請表

選擇擬借用場地

網路填單

-個人Portal-

場地預約

列印
教室借用申請表

借用物品

網路填單

-個人Portal-

設備及物品預約

總務處事務組

判定是否應繳費

及場地供電方式

單位主管簽核

總務處櫃台繳費

或

辦理預算移轉

總務處工程組

電力設定

申請人自行取回

已核簽之申請單

申請人將申請單第二聯交予活
動所在館別之管理員完成借用

（開教室門／物品取用）

免繳費

應繳費

 物品限校內使用，不得攜出校外

 各館管理員每日16:00截止收單，夜

間或假日活動請自行評估投單時間

依本校總務處管理場地借用執行細則

依本校各類場地借用辦法

學生社團活動需向課外活動組申請核准

茶桶

校旗

國旗

總務處事務組

審核通過

申請電力設定

完成電力設定

(總務處內部作業)

(申請單已註明由系統供電或需自行插卡供電)

 
 


